
2019年度社会评价意见建议整改进展情况表
填表单位（盖章）：国家税务总局贵港市税务局                                 填报时间：2020年11月25日
	序号
	问题编号
	整改内容
	责任单位
	整改措施
	完成时限
	整改成果形式
	整改工作进展情况
	是否完成整改
	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

	1
	220190081100270
	仍需减轻以下的税费负担：建议再次减轻个人所得税企业税负担。
	所得税科  
	一是严格落实《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修订后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关于企业享受优惠事项采取“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规定，极大缩短了纳税人办理优惠事项的时间。二是为了便于基层税务部门更好地开展所得税优惠政策宣传服务工作，印制《企业所得税优惠事项管理目录》6500册，供税务人员工作自用及入户进企开展宣传辅导时有针对性的发放、摆放在办税服务厅供纳税人取阅及用于其他宣传活动；同时将电子版《目录》发布于“贵港税务”微信公众号并及时更新，扩大宣传面和便利度。三是大力推行电子税务局申报模块设置提醒功能，对可自动判定的事项进行自动判断自动带出，对企业填报享受优惠、不征税收入等事项进行提醒提示，提高优惠享受率。四是利用大数据开展企业申报数据监控分析，对应享未享、享受错误的企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申报，提高享受优惠的准确性。
	2020年11月20日

	系统数据
	一、企业所得税方面（按季申报）：2020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申报享受疫情防控重点保障物资生产企业新购设备一次性扣除优惠单价不超过500万元设备的31户，享受金额9447.53万元；
2020年三季度填报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捐赠支出全额扣除的企业156户，填报本年累计金额为1648.99万元；2020年三季度企业所得税申报享受“设在西部地区的鼓励类产业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的企业32户，享受金额9485.15万元；2020年三季度享受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政策有2078户企业，减免税额9965.45万元，其中452户企业同时享受地方分享的部分减征20%优惠，享受减征税额49.02万元。
二、个人所得税方面（按月申报）：2020年1-10月（截止至10月31日）个人所得税填报专项附加扣除共52996人，减税3529.88万元；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补助和奖金免个税22.04万；经营所得个税落实各项政策共减税144.17万元。
	已完成
	无

	2
	220190081100266
	仍需减轻以下的税费负担：原材料进项税发票难开，基本是个人供应。正规企业主供广东市场。导致本地材料难采购。
	货物和劳务税科
	一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需要使用发票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凭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书面证明、经办人身份证明，直接向经营地税务机关申请代开发票，也可通过电子税务局和广西税务APP在网上申请代开发票。二是加强对纳税人的税法政策的宣传，确保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
	2020年11月20日

	1. 系统数据
2. 宣传图片
3. 微信公众号
	一、2020年1月1日至11月20日，全市税务系统共为58264户纳税人代开发票151374次，合计代开金额为109.15亿元，税额2.17亿元，努力解决纳税人对发票的需求。
二、2020年1-10月，我局利用“贵港税务”微信公众号共发布宣传推文660条、累计阅读量18.4万人次（主要包括税费优惠政策、相关事项告知和“税事”三大类）、累计阅读量18.0万人次；推送政策181.5万人次（含短信推送办理税费事项61万人次，其中直接辅导纳税人和缴费人2.6万人次），印制宣传资料187万份/册。
	已完成
	无

	3
	220190081100261
	窗口的服务态度和效率需改进的方面:税务效率需改进。
	纳税服务科  
	一是严格执行《纳税服务规范3.0版》，及时更新维护《广西纳税人办税指南（3.0版）》，提升纳税人的体验感和获得感。二是加强业务培训，大力加强办税服务大厅窗口人员、导税人员和咨询台人员对税收政策、纳税申报知识和操作技能等业务的培训，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确保窗口人员懂政策、熟操作，切实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三是加强对税务窗口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严格执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和责任追究制等制度。

	2020年11月20日

	宣传图片
	加强业务培训。在办税服务厅持续开展“每日一学”、“每周一考”，2020年1-10月全市办税服务厅共组织各类学习51多期，达3208人（次）参加学习培训。通过“广西税务局疫情防控税费优惠政策业务学习测试”、“学习兴税”等小程序或APP自己进行学习，提升业务知识水平，提升办税效率。
	已完成
	无

	4
	220190081100257
	仍需减轻以下的税费负担：企业的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已在增值税里有体现了，是否重复征收呢？有房屋租赁除外。
	财产和行为税科 
	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一种流转税；房产税是以房屋为征税对象，按房屋的房产原值和租金收入为计税依据的一种财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是以开征范围的土地为征税对象，以实际占用的土地面积为计税依据，按规定税额对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资源税。三个税种分别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进行征收管理，征税对象及范围是不同的，不存在重复征收。
整改措施：1.加大宣传力度。加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的宣传解读，加大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优化营商环境。2.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税费优惠政策及各项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确保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减轻企业负担。
	2020年11月20日
	1.系统数据
2.宣传图片
3.微信公众号
	2020年1-10月，我局利用“贵港税务”微信公众号共发布宣传推文660条，累计阅读量18.4万人次，其中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的推文638条（主要包括税费优惠政策、相关事项告知和“税事”三大类）；推送政策181.5万人次（含短信推送办理税费事项61万人次，其中直接辅导纳税人和缴费人2.6万人次），印制宣传资料187万份/册。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20日，贵港市税务局共计减免房产税2304.07万元；共计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1913.96万元。
	已完成
	无

	5
	220190081100252
	对行政执法存在不规范行为:税务部分未能客观，公平公正的评估企业存在的问题，未能认真倾听企业的解释，实际存在的问题。根本不理会企业的合理诉求。
	法制科
	一是我局严格按照权责清单开展执法活动，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确保行政执法透明、规范、合法、公正。二是积极实地走访企业，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认真倾听企业的相关诉求，积极帮助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税收问题。三、积极开展纳税人满意度调查，对纳税人提出的问题及困难予以记录，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2020年11月20日
	1. 行政执法信息公示平台2.宣传图片

	一是制定并公示了权责清单，严格按照“三项”制度的相关规定开展税收执法工作，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确保行政执法透明、规范、合法、公正。二是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全面落实各项纳税服务举措，努力提升服务质效，认真倾听企业的相关诉求，积极帮助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遇到的税收问题，实现税收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
	已完成
	无

	6
	220190081100250
	仍需减轻以下的税费负担：印花税，房产税，土增税。
	财产和行为税科 
	1.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支持企业复工复产若干税费优惠政策及各项减税降费税收优惠政策，确保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减轻企业负担。2.加大宣传力度。加大现行印花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减税免税落到实处。
	2020年11月20日
	系统数据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1月20日，贵港市税务局减免印花税2204.61万元；共计减免房产税2304.07万元；共计减免土地增值税9063.61万元。
	已完成
	无

	7
	220190081100243
	仍需减轻以下的税费负担：降低企业税费。
	法制科
	一是着力推进减税降费工作常态化运行，加强组织领导，积极统筹协调，健全工作机制。二、加强跟踪监督，确保减税降费相关政策应知尽知、应会尽会、应享尽享。三、强化征纳沟通，及时推送减税降费“红利账单”、回应涉税诉求，增强纳税人获得感。四是加大对落实上级减税降费工作任务和要求不力、作风不实、“越红线”提前征收税费等行为的通报和问责力度。
	2020年11月20日
	系统数据

	贵港市税务局高度重视减税降费工作，细化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确保惠民政策落到实处。2020年1-10月累计新增减税降费6.11亿元，其中：今年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新增减税降费2.18亿元；去年年中出台政策在今年翘尾新增减税降费3.87亿元。
	已完成
	无

	8
	220190080800157
	政府加强本市非公有企业扶持力度，促进税收力度。
	法制科
	一是切实减轻非公有制企业负担。主动到相关部门走访了解非公经济状况，积极帮助解决经营和发展中碰到的税收问题，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二是依托QQ群、微信群等外网平台广泛宣传税收政策，优化办税服务厅环境，落实减负措施，定期举办纳税人实体讲堂，由港北税务局答疑专家面对面解决税收疑难问题，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三是加强对非公经济企业依法维权意识宣传，保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加大引导非公经济企业守法诚信经营，杜绝违法违规经营问题的出现。
	2020年11月20日
	1. 系统数据
2. 宣传图片

	贵港市税务局贯彻落实自治区、贵港市关于发展壮大非公经济各项措施，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支持非公企业改革发展，确保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税费优惠政策得以贯彻落实，减税降费各项措施得以巩固和拓展，纳税服务流程不断优化，民营企业政策获得感得到加强，市场活力得到激发。2020年1-10月全市税务系统组织民营经济税收81.98亿元，占总税收的73.12%。
	已完成
	无


联系人：李海波              联系电话：13768155169


